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茂名职业技术学院

实践教学经费使用管理办法

为了规范实践教学经费管理，提高经费使用效益，确

保实践教学工作正常开展，根据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

规定。

第一条 实践教学经费使用原则

实践教学经费实行“预算管理、指标到系、专款专用”

的使用原则。各系部在保证完成实践教学任务的前提下安

排实践教学活动,严格按预算项目及标准使用经费，不得挤

占和挪用实践教学经费，当年结余不能结转至下年使用，

由财务处作清零处理。

第二条 实践教学经费使用范围

本办法所指实践教学经费包括实验耗材经费和实习（含

顶岗实习）经费。实验耗材经费是指用于实验教学需要的损

耗性材料开支；实习经费主要用于学生进行集中实习的交通

费、住宿费、实习单位管理费、指导教师差旅费、实习资料



费、聘请校外指导教师讲课费、学生实习期间保险费、参

观门票费、其他与实践教学有关的支出等。

第三条 实践教学经费预算

（一）学校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及学校实际财力等因素

确定各专业实验耗材经费和实习经费的生均拨款标准。

（二）学校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和学生人数，分实验耗

材经费和实习经费项目下达各系部作为实践教学经费预算。

第四条 实践教学经费分配标准

（一）分配人数：按学生人数，其中经济管理系及社

会工作专业按学生人数80%计算，中专按学生人数50%计算。

（二）实验耗材经费：

土木工程系专业按人均 45 元计算；

机电信息系专业按人均 60 元计算；

化学工程系专业按人均 60 元计算；

计算机工程系专业按人均 32 元计算；

经济管理系专业按人均 32 元计算；

社会工作专业按人均 32 元计算；

中专专业按人均 45 元计算。



（三）学生实习经费：按人均 25 元计算，其中用于聘

请校外指导老师讲课费项目支出不能超过学生实习费的

50%。

第五条 实践教学经费报销

（一）交通费：使用学校车辆凭加油票报销，租用车

辆须报总务处办理，凭租车发票报销。

（二）实验耗材：在学校招标选定的供应商采购，附

购物清单，经办人、验收人（证明人）、总务处负责人签

字凭发票报销。

（三）聘请校外指导教师讲课费：原则上由学校转账

支付到实习单位代发；如确实需要由学校直接支付给个人

的，必须填写《茂名职业技术学院校外劳务费发放表》，

提供收款人身份证号码和建设银行（或农业银行）卡（或存

折）号码，由财务处转账支付，不能发放现金。

（四）指导教师的差旅费：按学校差旅费管理办法执行。

（五）学生实习期间保险费：凭保险公司正式票据报

销。

（六）参观门票费：主要用于建筑类和旅游类专业支

出，凭发票报销。



第六条 学校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各系部的实践教学

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或随机检查，如发现有违规使用实

践教学经费的现象，追究各系部负责人责任。

第七条 本办法由学校授权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，原《茂名职业技术

学院实践教学经费使用管理规定》（茂职院发〔2012〕50 号

同时废止。


